
家事事件法第三條、第九十六條、第一百八十五條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家事事件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於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一日制定，並自同

年六月一日施行。為配合精神衛生法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

布，除現行之停止緊急安置或停止強制住院外，對於嚴重病人聲請或延長

強制住院、停止強制社區治療，亦均改為向法院聲請許可，並採行專家參

審制度，爰修正嚴重病人保護安置事件為本法丁類事件；另增列家事事件

之參審員準用民事訴訟法再審事由；擴增嚴重病人保護安置事件類型，並

明定本類事件專屬司法院指定之法院管轄，爰擬具本法第三條、第九十六

條、第一百八十五條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嚴重病人保護安置事件為本法丁類事件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 

二、增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七款及第二項規

定，於參審員參與審理之家事事件準用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九十六

條） 

三、擴增嚴重病人保護安置事件類型，並明定本類事件專屬司法院指定之

法院管轄。（修正條文第一百八十五條） 


